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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船    体

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1.1.2.1中第1句的末尾增加“对于具有非常规船首和船尾的船舶，其船长L需特别考虑。”。

新增1.1.2.23、1.1.2.24、1.1.2.25、1.1.2.26如下：

1.1.2.23   主肋骨：防撞舱壁与尾尖舱舱壁之间，最下层甲板以下的舷侧肋骨。

1.1.2.24   甲板间肋骨：两层甲板之间的肋骨。

1.1.2.25   首尖舱：位于防撞舱壁之前，舱壁甲板之下的舱。

1.1.2.26   尾尖舱：位于船舶尾部最后一道水密舱壁之后，舱壁甲板或水密平台甲板之下的舱。

第2节  船 体 构 件

1.2.3.4修改如下：

1.2.3.4   除本篇另有规定者外，对于有曲度的构件，其跨距为跨距点之间的弦长。

1.2.5.4中的“防倾肘板的厚度tb(mm)应不小于(5+0.025L)，但不必大于主要构件的腹板厚度，其中L
为船长。”改为“防倾肘板的厚度tb(mm)应不小于(5+0.025L)，但不必大于主要构件的腹板厚度，其中L为
船长(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300m)。”

1.2.5.6中的“65 K ”改为“65t K ”。

1.2.6.5修改如下：

1.2.6.5   肘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C
R
R

Wt
beH

seH 
_

_)225.0(    mm，对于有面板或折边的肘板 

C
R
R

Wt
beH

seH 
_

_)5.325.0(    mm，对于无面板或折边的肘板 

 
式中：W ——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cm3；

ReH_s —— 骨材的材料屈服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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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_b —— 肘板的材料屈服应力，N/mm2；

C ——系数，液舱中的肘板取2.5，其他肘板取1.5。

肘板的最小厚度一般应为6.5mm，也不必大于15mm。

1.2.6.6修改如下：

1.2.6.6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W≥500 cm3或肘板的自由边长大于肘板厚度的50倍时，肘板应有

折边或面板。折边或面板宽度b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 = 0.04W + 40 mm，且不小于50mm

式中：W ——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cm3。

1.2.6.7  肘板的臂长h应不小于2.2倍的骨材腹板高度(但当骨材端部焊接时可减为不小于2倍，见图

1.2.6.2(1))，且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 = 75
Ct

W
−

     mm 

式中： W ——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cm3;
       t —— 肘板的厚度，mm；

      C ——系数，见本节1.2.6.5。

1.2.7.3中的“当肘板无支撑的臂长大于100t(t为肘板的腹板厚度)时，应设置平行于肘板面板的加强

筋”改为“当肘板无扶强的三角形边长大于100t(t为肘板的腹板厚度)时，应按本篇第5章5.12.2.6设置平行

于肘板面板的加强筋”。

第3节  船体结构用钢

1.3.2.1修改如下：

1.3.2.1  当船长大于等于90m时，船体结构用钢应符合下述1.3.2.2的要求。在表1.3.2.2(1)至表

1.3.2.2(5)中没有提及的强力构件或船长小于90m的船体结构用钢一般可以使用A/AH钢级。钢级应与建

造的实际板厚及材料级别相对应。

1.3.2.2修改如下：

1.3.2.2  船体各强力构件的材料级别和钢级应不低于相应表1.3.2.2(1)至表1.3.2.2(6)的规定。一般

要求按表1.3.2.2(1)的规定。下列表格中给出了附加的最低要求：

表1.3.2.2(2)：对除表1.3.2.2(3)覆盖的液化气船外，船长大于150m的单层强力甲板船的最低材料

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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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2(3)：船长大于150m的薄膜型液化气船；

表1.3.2.2(4)：船长大于250m的船舶；

表1.3.2.2(5)：冰区加强船舶。

1.3.2.3中的“表1.3.2.2(5)”改为“表1.3.2.2(6)”。

1.3.2.4中的“表1.3.2.2(5)”改为“表1.3.2.2(6)”。

表1.3.2.2(1)修改如下：

船舶材料级别和钢级                       表1.3.2.2(1)
构件类别 构件名称 材料级别/钢级

次要类 (1) 纵舱壁板，除主要类要求者外

(2) 露天甲板板，除主要类或特殊类要求者外

(3) 舷侧板

船中0.4L内，级别I
船中0.4L外，A/AH钢级

主要类 (1) 船底板，包括平板龙骨

(2) 强力甲板板，除特殊类要求的甲板

(3) 强力甲板以上的强力构件的连续纵向板，除舱口围板

(4) 纵舱壁最上一列板

(5) 垂直列板(舱口纵桁)和顶边舱的最上一列斜板

船中0.4L内，级别II
船中0.4L外，A/AH钢级

特殊类 (1) 强力甲板处的舷顶列板①

(2) 强力甲板处的甲板边板①

(3)  纵舱壁处的甲板列板，不包括双壳船在内壳舱壁处的甲板板①

船中0.4L内，级别III
船中0.4L外，级别II
船中0.6L外，级别I

(4) 集装箱船和其他有类似舱口的船舶在货舱口角隅处与舷侧之间的强力甲

板板

船中0.4L内，级别III
船中0.4L外，级别II
船中0.6L外，级别I
货舱区域内,最小级别III

(5) 散货船、矿砂船、兼用船及其他有类似舱口的船舶在货舱口角隅处的强

力甲板

(5.1)  薄膜型液化气船在液态和气态穹顶开口角隅处的凸形甲板和内甲板

船中0.6L内，级别III
其余货舱区域内，级别II

(6)  船长小于150m且整个船宽范围内设有双层底的船舶的舭列板 船中0.6L内，级别II
船中0.6L外，级别I

(7) 其他船舶舭列板① 船中0.4L内，级别III
船中0.4L外，级别II
船中0.6L外，级别I

(8)  长度超过0.15L的纵向舱口围板，包括舱口围顶板和舱口围顶板边缘

(9)  纵向货舱舱口围板的端肘板，纵向货舱舱口围板与甲板室的过渡

船中0.4L内，级别III
船中0.4L外，级别II
船中0.6L外，级别I
不低于D/DH钢级

注：① 在船中0.4L区域内，凡采用材料级别III的单列板的宽度应不小于800+5L mm(L为船长，m),但不必大于1800mm，

除非受船舶设计几何尺寸的限制。

表1.3.2.2(2)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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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大于150m的单层强力甲板船的最低材料钢级        表1.3.2.2(2)

构件名称 材料钢级

· 参与总纵强度的强力甲板的纵向板

· 强力甲板以上的强力构件的连续纵向板

船中0.4L区域内，B/AH钢级

· 底部和强力甲板之间无内部连续纵舱壁船舶的单舷侧列板 货舱区域内，B/AH钢级

注：本表适用于除表1.3.2.2(3)覆盖的液化气船以外的船舶。

新增表1.3.2.2(3)如下：

          船长大于150m的薄膜型液化气船的最低材料钢级①        表1.3.2.2(3) 

构件名称 材料钢级

参与纵向强度的强力甲板的纵向板 船中0.4L区域内，B/AH钢级

强力甲板以上的强力构件的连续
纵向板

· 凸形甲板板 船中0.4L区域内，材料级别II

· 内甲板板

· 凸形甲板与内甲板间的纵向强力构件板

船中0.4L区域内，B/AH钢级

注：① 表1.3.2.2(3)适用于如图1.3.2.2所示具有甲板布置的薄膜型液化气船。表1.3.2.2(3)也适用于在强力甲板以上具有

双层甲板布置的类似船型。

图1.3.2.2 薄膜型液化气船典型甲板布置 

原表1.3.2.2(3)、表1.3.2.2(4)、表1.3.2.2(5)的序号依次改为表1.3.2.2(4)、表1.3.2.2(5)和表

1.3.2.2(6)序号。

1.3.2.5中“用于制造尾柱、舵、挂舵臂和尾轴架的板材一般应…”改为“用于制造支撑舵和螺旋桨毂

的尾框架、舵、挂舵臂和尾轴架的板材一般应…”。

第4节  船体结构的焊缝设计

表1.4.4.2中项目 “1一般结构(除下列另有规定外)”格式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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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系数                            表1.4.4.2
项目 焊接系数 备注

1  一般结构(除下列另有规定外)

 水密或油密板材的周界 0.34

 非密性板材周界 0.13

 纵骨、肋骨、横梁和其他次要构件与外板、甲板或舱壁板

0.10

0.13 液舱内

0.21 端部连接处

 板格加强筋(即小扶强材) 0.10

 搭接焊缝 0.27

 纵骨为扁钢时，对板 0.21 双面连续焊

第5节  高强度钢的使用

1.5.3.2中的“除本节1.5.3.1、本篇第2章第10节、第11节及第7章第9节以外的其他构件使用高强度钢

时”改为“除本节1.5.3.1、本篇第2章第10节、第11节、第20节及第7章第9节以外的其他构件使用高强度

钢时”。

第6节  结 构 防 腐

新增1.6.1.6：

1.6.1.6   外加电流保护系统不允许在油船液货舱内使用。

1.6.3.6(4)修改如下：

(4) 对于油船，镁和镁合金阳极不允许在液货舱内和邻近液货舱的液舱内使用。

第9节  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9.6.6修改如下：

1.9.6.6   当主要构件的开孔影响到构件的应力分布或刚度时，可按下述方法处理：

(1) 对于主要构件腹板开孔，如减轻孔、人孔等，应按本节表1.9.6.6的规定模拟。

主要构件腹板开孔模拟                       表1.9.6.6
h0 /h ＜ 0.35且g0 ＜1.2 开孔无须建模

0.35 ≤h0 /h ＜ 0.5且g0 ＜1.2 等效板厚为 0
1 w

h ht t
h
−

=

h0 /h ＜ 0.5且1.2 ≤g0 ＜2 等效板厚为 0
2

0
w

h ht t
hg
−

=

h0 /h ≥ 0.5 或 g0 ≥ 2 按开孔的几何形状建模，也可通过移除开孔处相应的单
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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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w —— 腹板厚度；

  l0 —— 垂直于主要构件腹板高度方向的开孔长度，见图1.9.6.6(1)；如连续开孔之间的距离
0 0.25d h< ，l0应取跨

       越连续开孔的长度值，见图1.9.6.6(2)；

  h0 —— 平行于主要构件腹板高度方向的开口高度，见图1.9.6.6(1)；

  h —— 开孔处的主要构件腹板高度，见图1.9.6.6(1)；

 
( )

2
0

0 2
0

1
2.6

lg
h h

= +
−

。

图1.9.6.6(1) 腹板开孔

图1.9.6.6(2) 连续开孔之间的距离 0 0.25d h< 时的l0长度

(2) 当采用详细应力分析时，开孔四周的最内两圈单元网格大小应不大于50mm×50mm，网格划

分应保证从细化区域向粗网格区域的平稳过渡。直接与开孔边缘焊接的加强筋应以板单元模拟；位于

开孔附近距离边缘50mm以外的腹板加强筋可以杆或梁单元模拟；如图1.9.6.6(3)所示。许用应力为：

[ ] Ke /2356.1 ×=σ     N/mm2

式中：K —— 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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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6(3) 腹板开孔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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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船 体 结 构

第2节  总 纵 强 度

2.2.1.2修改如下：

2.2.1.2   对满足以下条件的船舶，需作特别考虑，并应提交CCS审批：

(1)  对于具有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征的船舶，应采用直接计算法确定，波浪载荷的直接计算见本节

2.2.9：
          L/B ≤ 5
         B/D ≥2.5
         L ≥ 500m
         Cb＜0.6

(2)  对于具有甲板大开口的船舶，还应按本篇第7章第2节的要求校核弯扭组合的总纵强度；

(3)  对于具有大外飘的船舶，可要求考虑砰击引起的附加弯矩；

(4) 对于载运特殊货物(如载运加热货物)的船舶或非常规船型船舶，应根据货物特性或船型作直接

计算确定；若不能进行直接计算则需通过船模试验综合确定设计载荷。

删除2.2.1.3。

2.2.4.7  中的“比本节2.2.4.6规定小的甲板小开口(包括人孔在内)，如其宽度或阴影区宽度(见图

2.2.4.7)在一个横剖面上的总和bc符合下式要求时，则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不必扣除其剖面积：”
改为“比本节2.2.4.6规定小的甲板小开口(包括人孔、减轻孔、焊缝处的单个扇形孔等)，如其宽度或阴

影区宽度(见图2.2.4.7)在一个横剖面上的总和bc符合下式要求或在甲板及船底处降低的剖面模数不超过

3%，则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不必扣除其剖面积：”

2.2.5.1的末尾增加：

若船舶甲板或底部区域有部分纵向强力材料作为货油舱或压载水舱的边界，且这些液舱具有有效

的防腐蚀系统，则允许这些边界的尺寸有一些折减，但任何情况下最小船体梁剖面模数的折减都不能

超过5％。

删除2.2.5.6。

原2.2.5.7 改为2.2.5.6。

新增2.2.9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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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波浪载荷的直接计算

2.2.9.1   波浪载荷直接计算应基于以下假定：

(1) 计算软件应基于三维线性或非线性波浪理论，并得到认可；

(2) 对于远海航区的船舶，波浪载荷的预报采用基于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的 IACS Rec. 34波浪统计资

料；对于有限航区的船舶，波浪载荷的预报需基于所航行海区的波浪统计资料，如所航行海区的波浪

统计资料不限于一种，则选取其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计算；

(3) 所取的波浪频率数、浪向角和计算航速要求见本篇第1章1.9.7.2；

(4) 计算采用的波浪谱及能量扩散函数，见本篇第1章1.9.7.3；

(5) 取10-8概率水平的长期预报结果作为计算结果。

2.2.9.2   波浪载荷计算的水动力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质量模型应能正确反映实船的质量及分布，确保质量与实船的误差不大于0.1%，重心位置与

实船的误差不大于0.1%L；

(2) 湿表面模型应足够精细，能够在水动力意义上准确地描述实船的形状，排水量与实船的误差

不大于0.1%，浮心位置与实船的误差不大于0.1%L，网格数一般不小于2000。

2.2.9.3  通过线性波浪理论得到的波浪弯矩和波浪剪力应按下述要求进行非线性修正：

(1) 中拱波浪弯矩MW(+)和中垂波浪弯矩MW(-)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calWhnlW MMfM ,)(      kN·m 

calWsnlW MMfM ,)(      kN·m 

 
式中：MW,cal —— 基于线性波浪理论直接计算得到，在0.4L至0.6L之间垂向波浪弯矩的最大值；

   M —— 弯矩沿船长的分布系数，见本篇第2章图2.2.3.1；
   fnl-h，fnl-s —— 非线性修正系数，按下列各式确定：

)7.0(5595

190

++
=−

bb

b
hnl CC

Cf

)(
)(
705595

70110

.CC
.Cf

bb

b
snl ++

+
=−

Cb —— 方形系数，但计算取值不应小于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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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拱波浪剪力FW(+)和中垂波浪剪力FW(-)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max,1,)( WVnlW FFF =+     kN 

max,2,)( WVnlW FFF =−     kN 

式中：Fnl,1，Fnl,2 —— 考虑非线性修正后剪力沿船长的分布系数，分别见图2.2.9.3(1)和2.2.9.3(2)。图中

                                        fnl_h，fnl_s见本条(1)；

FWV, max应按下式计算：

, , , ,
,max

max max
= max ,

0.92 1.0
WV CAL A WV CAL F

WV

F F
F

 
  
 

   kN 

 其中：FWV,CAL, A —— 为x/L＜0.5各剖面的波浪剪力直接计算值，kN;

   FWV,CAL, F —— 为x/L≥0.5各剖面的波浪剪力直接计算值,  kN。

    

图2.2.9.3(1) 系数Fnl,1沿船长的分布图

图2.2.9.3(2) 系数Fnl,2沿船长的分布图

2.17.3.2中末尾增加：

甲板室侧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不必大于位于正下方的甲板肋骨考虑间距和跨距时的剖面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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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外    板

	 2.3.1.5修改如下：

	 2.3.1.5   船底板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035.0 += Lt    mm

式中：L —— 船长，m；

 船中部0.4L区域以外的船底板厚度，应能逐渐向端部船底板厚度过渡。

2.3.4.5修改如下：

2.3.4.5   舷侧外板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035.0 += Lt     mm

式中：L —— 船长，m；

 船中部0.4L区域以外的舷侧外板厚度，应能逐渐向端部舷侧外板厚度过渡。

删除2.3.7.5条。

第7节  舷 侧 骨 架

2.7.2.8修改如下：

2.7.2.8   首、尾尖舱内的肋骨应满足下述要求：

(1) 首、尾尖舱内最下层甲板以下的肋骨剖面模数W和剖面惯性矩I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

所得之值：

W = 4.6sdD    cm3

I = 3.5Wl        cm4

式中：s —— 肋骨间距，m；

 d —— 吃水，m；

 D —— 型深，m；

 l —— 肋骨跨距，m，即为肋板上缘与舷侧纵桁(开孔平台)或舷侧纵桁(开孔平台)之间或舷侧纵

桁(开孔平台)与最下层甲板间的垂直距离。

(2) 当首尖舱内的最下层甲板位于满载水线以上1m处下方时，最下层甲板至满载水线以上1m处区

域内的甲板间肋骨也应满足本条(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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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尖舱内的其他甲板间肋骨应满足本节2.7.2.9的要求。

第8节  甲 板 骨 架

2.8.1.1修改如下：

2.8.1.1   甲板的计算压头h应符合表2.8.1.1的规定，其对应的设计载荷p应按下式计算：

9.81 kPahp


  

式中：h —— 计算压头，m，见本节表2.8.1.1；
   γ —— 装载率，m3/t，取标准装载率1.39m3/t。

对于深舱处的甲板还应满足本章第13节的相关要求，其对应的设计载荷p应按下式计算：

p = 9.81ρh    kPa

式中：h —— 计算压头，m，见本章第13节的规定；

      ρ ——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1.025 t/m3。

表2.8.1.1中的“设计货物载荷”改为“许用货物载荷”。

2.8.3.7中的“当需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纵桁的腹板时，在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应不超过腹板高度的

25%，开孔的宽度应不超过横梁间距的60%或纵桁腹板的高度(为其较大者)，否则应予以补偿。”改为

“当需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纵桁的腹板时，在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应不超过腹板高度的25%，开孔的宽

度应不超过横梁间距的60%或纵桁腹板的高度(为其较大者)，否则应予以补偿。通常的补偿方法是设置

补强复板、套环或加厚板，补强构件的横剖面积应不小于因开孔损失的纵桁腹板横剖面积，补强构件

材料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腹板的材料强度等级。”

2.8.7.8中的“当需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强横梁的腹板时，在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应不超过腹板高

度的25%，开孔的宽度应不超过甲板纵骨间距的60%或强横梁腹板的高度(为其较大者)，否则应予以

补偿。”改为“当需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强横梁的腹板时，在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应不超过腹板高度的

25%，开孔的宽度应不超过甲板纵骨间距的60%或强横梁腹板的高度(为其较大者)，否则应予以补偿。

通常的补偿方法是设置补强复板、套环或加厚板，补强构件的横剖面积应不小于因开孔损失的强横梁

腹板横剖面积，补强构件材料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腹板的材料强度等级。”

删除2.8.7.9中最后一段文字“当肘板的尺寸较大时，应在肘板上设置加强筋。”

第12节  水 密 舱 壁

2.12.4.5修改如下：

2.12.4.5   扶强材腹板的最小高度应满足本章2.11.1.4的要求，腹板的厚度t应符合下列要求：



第13页

对于有折边或面板的轧制或组合扶强材： mm
60

wdt
K

≥   

                    对于扁钢扶强材： mm
18

wdt
K

≥   

 
式中：dw —— 扶强材腹板高度，mm；

      K —— 材料系数。

2.12.5.3修改如下：

2.12.5.3   对称槽形舱壁板的厚度t应符合本节2.12.3.1的规定，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顶部： t ≥
85

a
K

    mm 

在底部： t ≥
70

a
K

    mm 

式中：a —— 槽型平面部分宽度，m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2.12.6.2修改如下：

2.12.6.2   双层板舱壁的尺寸符合本节2.12.6.1和2.12.3.1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双层板舱壁板厚度tp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顶部： pt ≥
75

s
K

    mm

在底部： pt ≥
65

s
K

    mm

式中：s —— 隔板间距，m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2)  双层板舱壁的隔板厚度tw剪切面积Aw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顶部： wt ≥
85

b
K

    mm

               wA ≥0.12W
l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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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部： wt ≥
75

b
K

    mm

              wA ≥0.18W
l

    cm2

式中：b —— 双层板舱壁的舱壁板之间的间距，mm；

W —— 本节2.12.6.1要求的剖面模数，cm3 ；
l —— 隔板的跨距，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第13节  深    舱

删除2.13.1.2。

2.13.3.2修改如下：

2.13.3.2   槽形舱壁板的厚度t应符合本节2.13.2.1规定，且应符合下式要求：

t ≥
70

a
K

    mm

式中：a —— 槽型平面部分宽度，m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曲

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2.13.4.2修改如下：

2.13.4.2   双层板舱壁板厚度tp除应符合本节2.13.2.1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顶部： pt ≥
75

s
K

    mm

在底部： pt ≥
65

s
K

    mm

式中：s —— 隔板间距，m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2.13.4.3修改如下：

2.13.4.3  双层板舱壁的隔板厚度tw和剪切面积Aw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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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部： wt ≥
85

b
K

    mm

               wA ≥0.07W
l

    cm2

在底部： wt ≥
75

b
K

    mm

              wA ≥0.10W
l

    cm2

式中：b —— 双层板舱壁的舱壁板之间的间距，mm；

W —— 本节2.13.4.1要求的剖面模数，cm3 ；
l —— 隔板的跨距，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第14节  首尾柱、球鼻首、尾轴架、挂舵臂

2.14.2.5修改如下：

2.14.2.5  尾框底骨(如图2.14.2.5所示)任一计算剖面处对垂直中和轴(Z轴)的剖面模数Wz，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PxKWz 80
  cm3

式中：P —— 尾框底骨对舵叶的支持力，N，应按本篇第3章第1节的有关规定计算；

  K —— 材料系数，对于钢板组合的尾框底骨，K为按本篇1.5.1.4所取的材料系数；对于铸钢的尾

框底骨，K为按本篇3.1.1.5所取的材料系数；

x —— 计算剖面至舵杆中心线的距离，m，其取值应不小于0.5 sl ， sl 为最大距离(见图2.14.2.5)。

2.14.2.7和2.14.2.8中的“C”改为“K”。

2.14.2.11中“与尾轴管连接的肋板或舱壁的下列板应增厚3mm。”改为“与尾轴管连接的肋板应增厚

3mm。”。

2.14.7.3修改如下：

2.14.7.3   挂舵臂任一水平剖面对x轴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bMK
67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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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b —— 计算剖面处的弯矩，N·m，按本节2.14.7.2计算；

  K —— 材料系数，对于钢板焊接的挂舵臂，K为按本篇1.5.1.4所取的材料系数；对于铸钢的挂舵

臂，K为按本篇3.1.1.5所取的材料系数。

2.14.7.4和2.14.7.5中的“C”改为“K”。

第15节  船 端 加 强

2.15.3.1中的“对于载重量为20000t及以上的油船，应根据仅使用专用压载水舱时的工况，确定其最

小首吃水。”改为“对于设置专用压载水舱的油船，应根据仅使用专用压载水舱时的工况，确定其最小

首吃水。”

第20节  舱口和舱口盖

2.20.4.1(1)中的计算公式修改为“W = 9.3KK1shl2  cm3”，式中说明增加“K —— 材料系数。”

2.20.5.1(1)中的计算公式修改为“W = 11 KK1shl2    cm3”，式中说明增加“K —— 材料系数。”

2.20.6.1(1)中的计算公式修改为“W = 11 KK1Shl2    cm3”，式中说明增加“K —— 材料系数。”

2.20.6.3(2)中钢质盖板扶强材的剖面模数W计算公式修改为“W = 9.4KhbS2  cm3”，式中说明增加

“K —— 材料系数。” 

2.20.7.1(1)中的计算公式修改为“W = 7.5 KK1Shl2    cm3”，式中说明增加“K —— 材料系数。”

2.20.10整条修改如下：

2.20.10   其他类型的开口

2.20.10.1   对于其他类型开口，应符合本篇第1章1.8.7的要求。

2.20.10.2   露天甲板上的小舱口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小舱口围板的高度应符合本节2.20.3.1的要求，其厚度应不小于本章对舱口开口线内的甲板所

规定的最小厚度或11mm，为其较小者；

(2)  小舱口应配以钢质风雨密的舱口盖，并设可靠的紧固装置，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舱口盖保

持风雨密，舱口盖的板厚应不小于本章对舱口开口线内的甲板所规定的最小厚度或8mm，为其较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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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舾    装

第1节  舵

删除3.1.8.7条，原3.1.17条序号改为3.1.18。

3.1.15修改如下：

3.1.15   舵扇与舵柄

3.1.15.1  舵柄在距舵杆中心的任一剖面对其垂直轴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0.14(1- )s
t

DW D
R

  mm3

式中：Ds —— 舵柄上计算剖面到舵杆中心线距离，不超过销轴孔径，见图3.1.15.2，mm；

Dt —— 舵柄处的舵杆直径，按本节3.1.5.1计算，mm；

R —— 舵扇半径或舵柄长度，mm。

对于一个幅条以上的舵扇，各幅条的剖面数总和应不小于上式要求。

矩形舵柄剖面的宽度与高度之比应不大于2。

3.1.15.2  舵扇、舵柄毂的高度h≥1.0Dt，外径D0≥1.8Dt，见图3.1.15.2。当舵柄毂的高度h大于

Dt时，外径D0的要求可相应减少。应保证h·D2
0 ≥1.8D3

t，且无论如何D0不能小于1.6Dt。Dt定义同本条

3.1.15.1。

图  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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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3  若舵柄(舵扇)毂由两个半块对合组成，应至少安装一个键，且在每一端至少配置2个螺栓

进行栓固。螺栓应进行预紧，每个螺栓的预紧力应对应螺栓材料许用应力的70%，如使用双键，预紧力

可适当降低。全部螺栓的总剖面积Ab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0.2 t
b

DA
b

= ×      mm2

式中：Dt ——舵柄处的舵杆直径，按本节3.1.5.1计算，mm；

    b ——螺栓中心线至舵杆中心线距离，mm。

3.1.15.4   舵柄(舵扇)与舵柄之间的连杆剖面积Ar和剖面惯性矩Ir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0.12 t
r

DA
R

      mm2 

3 2

6.6 t
r

D II
R

      mm4 

式中：Dt —— 被动舵舵柄处的舵杆直径，按本节3.1.5.1计算，mm;
   l —— 连杆长度，mm；

   R ——被动舵的舵柄长度，mm。

3.1.15.5   对于转叶式舵机，其转子和叶片应满足本条3.1.15.1和3.1.15.2中舵柄毂及舵柄的要求。

新增3.1.17如下：

3.1.17   舵柄与舵杆的连接

3.1.17.1  舵柄与舵杆的连接应保证在任何操作情况下可将机械力由转舵机构传递到舵杆。舵柄与

舵杆的连接传递的扭矩Td应不小于2倍的舵机设计扭矩，但不必大于按本节3.1.8.4计算的舵杆设计屈服

扭矩Tf。舵机设计扭矩为与本规范第3篇第13章13.1.6.5中设计压力对应的舵机扭矩。

3.1.17.2   如通过摩擦传递扭矩，舵柄与舵杆连接的平均表面压力pr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2

2
10fr

r
m

T
p

D lf
≥  N/mm2

式中：Tfr —— 摩擦传递的扭矩，N·m;
                 = Td, 无键连接；

                 = 0.5Td，有键连接；

Td —— 舵柄与舵杆连接传递的扭矩，N·m，按本节3.1.17.1确定；

Dm —— 舵杆直径或锥体的平均直径，mm；

l —— 与舵杆有效连接部分长度，mm；

f —— 摩擦系数，对于液压连接取0.15，对于干式连接取0.18。

3.1.17.3  如为锥形连接，应使用螺母进行紧固防止发生轴向的位移。螺母的尺寸应满足本节3.1.8.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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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4  当舵柄与舵杆之间使用了多只胀紧套或锥形套筒连接，如图3.1.17.4所示，还应考虑轴向

力的影响。此时舵柄与舵杆的连接传递的扭矩Td1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2 -4
1 (2 ) 10d d mT T W D      N·m

式中：Td ——扭矩，N·m，按本节3.1.17.1确定； 
W ——舵以及舵杆的重量，kg；
Dm ——舵杆直径，mm；

            (a)胀紧套                                                            (b)锥形套筒

图  3.1.17.4

3.1.17.5   无键锥形连接的直径锥度应不大于1:15，有键锥形连接的直径锥度应不大于1:10。

3.1.17.6   如为有键连接，键的剪切面积As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70 -d key fr
s

k eH

T k T
A

D R
     cm2 

 
式中：Td —— 舵柄与舵杆连接传递的扭矩，N·m，按本节3.1.17.1计算；

kkey —— 系数，按下列情况确定：

          = 0.7，舵柄毂由两块对合，并由螺栓进行夹紧；

          = 0.9，舵杆与舵柄进行液压装配；

          = 1.0，其他情况。

 Tfr —— 摩擦传递的扭矩，N·m，按以下公式计算：

2
-310

2
r m

fr
p D lfT 

   

其中：pr —— 舵柄与舵杆连接的平均表面压力，N/mm2，按本节3.1.17.2确定。当采用液压装配或冷缩

配合的锥形连接时，应取为推入平均表面压力；

Dm，l，f定义同本节3.1.17.2；
Dk ——舵杆装键处的平均直径，mm；

   ReH ——键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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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7   如为有键连接，键的受挤压面积Ak (不计圆边部分)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22 -d key fr
k

k eH

T k T
A

D R
     cm2 

 
式中：Td，kkey，Tfr，Dk  —— 同本节3.1.17.6。

   ReH —— 键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3.1.17.8   当安装两个键时，每个键的剪切面积As和受挤压面积Ak可取为按单键计算所得之值的2/3。

3.1.17.9  键槽应有足够的圆弧倒角，倒角的半径通常应不小于键厚度的5%。舵杆及舵柄上键槽的

挤压应力应不超过所用材料屈服应力的90%。

3.1.17.10  当采用液压装配或冷缩配合的锥形连接，应按下列要求确定推入长度和推入平均表面压

力：

(1) 推入长度S应满足下式要求：

S1 ≤ S ≤ S2

最小推入长度 S1       
2
2

1 2
1 2

21 [ 0.02]
( 1)

r mp D kS
k E k

 


             mm 

 最大推入长度 S2       
2
2

2 4
1 2

1 [1.4 0.02]
3 1

eH m
kS R D

k E k
 


   mm 

 
式中：pr —— 舵柄与舵杆连接的平均表面压力，N/ mm2，按本节3.1.17.2确定；

k1 —— 锥体的直径锥度；

   k2 = (Dm + 2ta)/Dm；

Dm —— 锥体的平均直径，mm；

ta —— 舵柄毂的平均厚度，mm；

ReH —— 舵柄毂或舵杆材料的屈服应力，取小者；N/mm2；

E —— 弹性模量，取2.06×105，N/mm2。

(2)  推入平均表面压力P应按下式计算：

2
2 1

2
2

( 1)
2 m

SE k kP
D k


      N/ mm2 

 
     

式中：k1，k2，Dm，E同本条(1)；
   S —— 按本条(1)确定的推入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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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3.2.1.1的末尾增加：

本节关于锚泊设备的要求系针对因等待靠泊、潮水等而暂时系泊于港口或遮蔽区的船舶。

因此，符合本节要求的设备并非用于在风暴天气下使船舶与毫无遮蔽的海岸保持距离，或使移动

或漂动中的船舶停下。在上述条件下，作用在锚泊设备上的载荷将由于形成高能量载荷而增大，并导

致其部件的损坏或丢失，特别是较大尺度的船舶。

符合本节规定的锚泊设备能使船舶在良好的锚地底质上系留，以防止出现走锚情况。在不良的锚

地底质上，锚的抓力将明显降低。

本节所要求锚泊设备的舾装数(EN)公式基于假定水流速度为2.5m/s、风速为25m/s、出链长度在

6~10之间。出链长度系指抛出锚链的长度与水深之比。

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一艘船舶只使用一只锚。

锚及锚链的制造应满足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要求。

3.2.1.2的末尾增加：

宽度大于B/4的甲板室如在宽度为B/4或以下的甲板室之上，应计入上面的甲板室而忽略下面的甲

板室。

在确定h和A时，可不考虑舱口围板高度和集装箱之类任何甲板货的高度。在确定A时，高于1.5m
的舷墙，图3.2.1.2所示的面积A2应计入A。表3.2.1.1(2)中的有档首锚链的总长度应在两只首锚之间分为

大致相等的部分。

增加图3.2.1.2：

图3.2.1.2

表3.2.5.12中的“构件类型”改为“单元类型”，“梁/交叉梁系”改为“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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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第5节如下：

第5节  甲板设备支撑结构

3.5.1   起重机、吊杆和起重柱的支撑结构

3.5.1.1  安全工作载荷大于30kN，或作用于支撑结构的最大倾覆力矩超过100kN ⋅m的起重机、吊杆

和起重柱的支撑结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这些要求适用于甲板和起重机、吊杆和起重柱支撑结构的连接。如起重机、吊杆和起重柱已经

CCS检验发证的，则还应符合CCS《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的附加要求。

3.5.1.2   这些要求不包括以下项目：

(1) 工作人员或乘客使用的起重设备的支撑结构；

(2) 甲板连接区域以上起重设备基座或桅杆的结构；

(3) 被视为起重设备一部分的底角螺栓及其布置。

3.5.1.3   起重设备系指起重机、吊杆和起重柱。

3.5.1.4   安全工作载荷系指在任何规定的变幅长度范围内、起重设备可起升的最大载荷。

3.5.1.5   自重系指计算起重设备的总重量，包括任何起重零部件的重量。

3.5.1.6  倾覆力矩系指起重设备在安全载荷下作业，起重设备与船舶结构连接处所计算得出的最大

弯矩，应考虑变幅长度和自重的影响。

3.5.1.7   以下图纸和资料应提交批准：

(1) 起重设备支撑结构，包括与甲板连接的详图；

(2) 安全工作载荷、自重、垂直反作用力以及起重设备支撑结构上的最大倾覆力矩的详图；

(3) 近海作业时，使用起重设备时的最差海况。

3.5.1.8   同时应提交起重机/吊杆/起重柱的布置图。

3.5.1.9   对限于港内使用的起重设备，工况校核的载荷应包括起重设备自重及130%安全工作载荷。

3.5.1.10   对可以用于近海作业的起重设备，以下各项应提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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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起重设备时的最差海况；

(2) 最恶劣工况下的垂直及水平加速度；

(3) 规定设计海况和风环境下的最恶劣风载荷；

(4) 所校核的载荷方案应能说明这些环境载荷。作为最低标准，附加于起重设备自重的150%安全

工作载荷也应进行校核。

3.5.1.11   计算分析要求、模型化方法参见本章第2节3.2.5.10和3.2.5.11。

3.5.1.12   各种工况下，起重设备支撑结构和基座的计算应力应不大于表3.5.1.12中的许用值。 

许 用 应 力                           表3.5.1.12

单元类型 许用应力

梁单元 正应力：[σ] = 0.67ReH

剪应力：[τ] = 0.39ReH

板元 相当应力：[σe] = 0.80ReH

式中：ReH － 材料屈服应力，N/mm2。

3.5.1.13  除3.5.1.12要求外，同时还应按本篇第1章第9节1.9.9规定来校核支撑结构抗屈曲失效的能

力。屈曲强度评估中，构件的标准减薄厚度取1.0mm，最小屈曲安全因子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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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双 壳 油 船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5.1.3.11中的“在上层建筑(包括甲板室)之间可设置…”改为“在上层建筑(包括甲板室)之间应设置…”

新增5.1.8如下：

5.1.8   材料系数

5.1.8.1   除另有规定外，材料系数K的取值应满足本篇第1章第5节的要求。

5.1.8.2  总纵强度计算时，对于不锈钢材料，K取为235/ReH(ReH为不锈钢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且应不小于0.72。

5.1.8.3 若液货周界为不锈钢材料，则局部强度计算时，K应不小于0.72，且还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对于双相不锈钢材料，K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HRT
K




200)ln(65
235  

(2)  对于不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材料， K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HRT
K




127)ln(40
235  

(3)  对于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材料， K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HRT
K




142)ln(48
235  

式中：T —— 液货载运设计最高温度，℃，且应取不小于35℃。

第7节  平面油密横舱壁

5.7.2.2修改如下：

5.7.2.2   舱壁板厚度 t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舱壁设置水平桁材和垂直扶强材时：

舱壁上部3/4区域： t ≥
70

s
K

    mm

舱壁下部1/4区域： t ≥
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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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舱壁设置垂向桁材和水平扶强材时：

舱壁上部3/4区域： t ≥
85

s
K

    mm

舱壁下部1/4区域： t ≥
70

s
K

    mm

式中：s —— 扶强材间距，mm； 
K ——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本篇第1章1.9.9)，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K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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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单 壳 油 船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新增6.1.3如下：

6.1.3   最小厚度

6.1.3.1  有关货油舱区域、泵舱、隔离空舱及其他空舱内构件的最小厚度应满足本篇第5章第1节
5.1.5的要求。

第8节  凸形甲板结构

6.8.1.3修改如下：

6.8.1.3  当计算舷侧、甲板、船底和舱壁的构件尺寸时，若计算公式中涉及型深D，应采用计算型

深D1代替；若计算压头取至甲板边线时，计算压头应增加(D1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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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集 装 箱 船

附录2  集装箱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删除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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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散  货  船

第3节  舷 侧 骨 架

8.3.3.4中的“为斜板与舷侧板交点之间的垂直距离”改为“为斜板与舷侧板交点之间的距离”。

第6节  顶   边   舱

8.6.2.1中的“t = 4s h + 2.5”和“t = 12s”分别改为“t1 = 4s h  + 2.5”和“t2 = 12s”。

第9节 双舷侧结构

8.9.6.1中的“t = 4s h + 3.5”和“t = 12s”分别改为“t1 = 4s h  + 3.5”和“t2 = 12s”。

附录2  载货量曲线

2.2.3中的公式“
h

TdVMMTW i
HHHDi

)67.0(025.11.0)(max


 ”改为： 

h
TdVMTW i

HHDi
)67.0(025.1)(max


  。 

3.1.3中的“无多港工况但具有块状装载的隔舱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见图3.1.3。”修改为“具有

块状装载的隔舱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见图3.1.3。”

图3.1.3修改如下：

(a)具有多港工况                                                      (b) 无多港工况

图3.1.3  块状装载的隔舱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

3.1.5中的“无多港工况且不具有块状装载的隔舱装载船舶和均匀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见图

3.1.5。”修改为“具有块状装载的隔舱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见图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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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滚装船、客船、客滚船与渡船

第4节  首门和内门

9.4.3.1 (1)的“式中”末尾增加“h ——门的高度，m，从门底平面到上甲板或门顶的距离，取较小者。”

9.4.3.1 (2)的末尾增加“对于不常见形状或尺寸的首门(包括舷墙)，例如船具有圆形球鼻艏与大的首

柱倾角，应特殊考虑设计外力计算中采用的面积和角度。”

9.4.5.1 (1)中的“主要构件的尺寸通常应按照本节9.4.3.1(1)和本节9.4.3.2(1)中给出的外压力以及本节

9.4.2.1中给出的许用应力，由直接计算确定。” 改为“主要构件的尺寸通常应按照本节9.4.3.2(1)中给出的

外压力以及本节9.4.2.1中给出的许用应力，由直接计算确定。通常可采用简单梁理论的计算公式。”

9.4.5.1(3) 中的“作用在紧固和支持装置上的力的分布，通常应考虑结构的柔性、支点的实际位移及

其刚度，由直接计算确定。”改为“紧固和支持装置上的作用力分布，考虑结构的柔度、支点的实际位

置及其刚度，通常由直接计算确定。”

9.4.6.2(6) 中的“紧固装置以及位于该处支持装置的布置应设计成具有余度，以使得任何单个紧固

和支持装置发生故障时，剩下的装置仍然能够承受反力，而其应力不大于本节9.4.2中给出的许用应力

的20%。”改为“紧固装置以及该处支持装置的布置应采用具有冗余度的设计，以使得任何单个紧固装置

或支持装置发生失效时，剩下的装置仍然能够承受反作用力，此时本节9.4.2中给出的许用应力可提高

20%。”

9.4.6.2(9) 中的“在设计载荷的传力路线上，从门经过紧固和支持装置至船体结构，包括焊接连接的

所有传力部件的强度水平应与紧固和支持装置相同。传力部件应包括销子和肘板。”改为“在设计载荷

的传力路线上，从门经过紧固和支持装置至船体结构，包括焊缝在内的所有传力部件的强度衡准应与

紧固和支持装置相同。传力部件应包括销子、支撑肘板和背肘板。”

第5节  舷门和尾门

9.5.1.2中的“客船的尾门应位于舱壁甲板之上，滚装货船的尾门和舷门可设在干舷甲板之上或之

下。”改为“客船的尾门应位于干舷甲板之上，滚装货船的尾门和舷门可设在干舷甲板之上或之下。”

9.5.3.1 中的“……如设有诸如跳板等附加结构能使门免受货物松动等引起的意外力的作用”改为

“……如设有诸如内部跳板等附加结构能使门免受货物松动等引起的意外力的作用”。

9.5.4.6中的“在稳定性方面的差异”改为“在固定程度方面的差异”。

9.5.5.5中的“紧固装置以及位于该处的支持装置的布置应采用具有余量的设计，以使任一单个紧固

装置或支持装置发生故障，则剩余的装置仍能承受反力，而其应力不大于本节9.5.2.1规定的许用应力的

20%。”改为“紧固装置以及该处支持装置的布置应采用具有冗余度的设计，以使得任何单个紧固装置或

支持装置发生失效时，剩余的装置仍能承受反作用力，此时本节9.5.2.1中给出的许用应力可提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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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轮    机

第2章  泵 与 管 系

第6节  泵、阀与附件

删除2.6.2.8中的“，但不必大于设计压力加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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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船舶管系与舱室通风系统

第10节  空气、溢流与测量管

3.10.4.1  最后增加“当多个舱柜共用一根空气管时，则共用空气管的横截面积至少应为其中两个舱

柜中所需最大空气管横截面积之和。”

3.10.5.1  最后增加“当多个舱柜共用一根空气管时，来自一个舱柜的空气管不应视为另一舱柜的溢

流管，但至溢流舱的共用溢流管除外。”

3.10.6.1  最后增加“当多个舱柜共用一根溢流管时，则共用溢流管的横截面积至少应为其中两个舱

柜中所需最大溢流管横截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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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轴系与螺旋桨

第4节  螺   旋   桨

11.4.3.2中“对于桨叶随缘尾翘的机翼型剖面,上式求得之A1值应增加30%。”后增加“桨叶随缘尾翘

系指桨叶切面的随边有相对叶面螺距基准线(外弦)的位移，如图11.4.3.2所示，0.6R剖面为非尾翘形，

0.25R剖面为尾翘形。”

图11.4.3.2

11.4.3.3中的“ε ——桨叶后倾角,°”改为“ε ——桨叶纵斜角，°。对向后纵斜角取正值，对向前纵斜

角取负值。桨叶纵斜角在螺旋桨侧视图上，按以下三种情况所取的角度：

— 1ε 和 2ε 为向后纵斜角：取向后纵斜之大者(如图11.4.3.3.3(1)所示，取 1εε = )；

— 1ε 和 2ε 为向前纵斜角：取向前纵斜之小者(如图11.4.3.3(2)所示，取 2εε = )；

— 1ε 和 2ε 为中线两侧纵斜角：取向后纵斜(如图11.4.3.3(3)所示，取 1εε = )。

1ε 为桨叶侧投影0.6R处桨叶厚度线后侧线之切线与垂直于桨轴线的中线之间的夹角；

2ε 为按下式计算的角度：

R
e1

2 tan−=ε

式中：e —— 纵斜(指桨叶剖面径向参考线的前后倾斜，计算时，取叶梢在桨轴上投影点和参考线与桨

轴线交点之间的距离)，m；

   R同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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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图11.4.3.3  桨叶纵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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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电 器 装 置

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新增1.1.2.1(29)至(31)如下：

“(29)0区：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区域。

(30)1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区域。

(31)2区：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区域，即使出现，也是偶尔发生并且仅是

短时间存在的区域。”

新增1.1.3.1(24)3如下：

“3   安装区域的危险类别(若图中未标明危险区域的类别时)。”

第3节  设计、制造与安装

新增1.3.2.3如下：

“1.3.2.3  若在机舱安装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则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防护等级应满足《钢质海

船入级规范》第4篇第1.3.2.3和1.3.2.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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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船上电气装置

第4节  供电与配电

2.4.8.3句末新增如下：

“无线电分配电板的供电发生任何故障，则应在驾驶室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

第7节  照明与航行灯

删除2.7.1.2中“消防设备控制站”。

第9节  船舶与乘员安全系统

2.9.2.1(8)修改为“如采用公共广播系统发出通用报警信号，并符合下列要求时，可不要求设置本

节2.9.1要求的通用紧急报警系统：”。

2.9.2.1(8)①修改为“符合本节2.9.1的性能要求”。

第2.9.3“灭火剂施放前报警”修改为“固定式气体灭火剂施放前报警”。

2.9.7.2句首新增“对I级和II级客船①，”

第14节  交流高压电气装置特殊要求

2.14.5.1的脚注修改为“参见IEC60092-353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第353部分：额定电压1kV和

3kV电力电缆》和IEC60092-354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第354部分：额定电压6 kV (Um = 7.2 kV)到
30 kV (Um = 36 kV)固体挤出绝缘单芯和三芯电力电缆》” 。

第16节  油船附加要求

本节整节替代如下：

“2.16.1   一般要求

2.16.1.1   载运原油和成品油船舶上的电气装置，应符合本节规定以及本篇其他适用的规定。

2.16.1.2  本节依据IEC60092-502的规定，按照0区、1区和2区划分了油船的典型危险区域。对本节

未提及的区域或处所，可根据IEC60079-10-1规定的原则，进行危险区域划分。

_______________
①  客船等级的规定见《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4篇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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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3  在任何危险区域中，原则上不应敷设电缆和安装电气设备。如确属无法避免，则应符合

本节的有关规定。

2.16.2   配电系统

2.16.2.1   可采用以下的配电系统：

直流双线绝缘系统；

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交流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2.16.2.2   不同电压的网络不应有电气上的直接连接。

2.16.2.3  发电机电路、供电和配电电路均不应接地，也不应使用以船体作回路的系统，但下列可

以例外：

(1)  本质安全型电路；

(2)  控制和仪表电路，如因技术上或安全上原因不能使用不接地系统，且在正常和故障情况下可

能产生的船体电流均不超过5A；

(3)  有限和局部的接地系统，如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电流不直接流过危险处所；

相间电压为1000V(方均根值)及以上的交流配电系统，如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电流不直接流过任何

危险处所。

2.16.3   电缆及其敷设

2.16.3.1  除本质安全型电路中的电缆以外，敷设在0区和1区的所有电缆应至少具有下列之一的保

护层：

非金属不透性护套，加上金属编织层或其他金属保护层；

矿物绝缘电缆应具有铜或不锈钢护套。对于特殊用途，可以考虑采用具有铝护套的矿物绝缘电缆。   

2.16.3.2   本质安全型电路的电缆应具有金属屏蔽，并至少加上一非金属不透性外护套。

2.16.3.3  如电缆被货油长期浸没，则电缆的结构应能经受这些物质的浸泡，或者将电缆密封在能

经受这些物质的封闭罩壳(例如金属管)中。

2.16.3.4  可能经受腐蚀的所有电缆，应在其金属编织层、铠装或金属护套外加上非金属不透性外

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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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3.5  电缆或电缆管穿越分隔危险与非危险区域的气密舱壁和甲板时，其布置不应破坏舱壁或

甲板的气密完整性。

2.16.3.6  敷设在甲板上或首尾步桥上的电缆应作保护，防止其遭受机械性损伤。所敷设的电缆应

避免发生应变或擦伤，且应考虑到船体结构的膨胀或走动，而留有适当的余量。当设有膨胀弯头时，

应能接近，以利维护。

2.16.3.7   敷设在货泵舱中的电缆应作适当防护，以防机械损伤。

2.16.3.8  连接可携式电气器具的移动式软电缆或电线，不应通过危险区域或处所，但本质安全电

路的软电缆或电线可以除外。

2.16.4   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2.16.4.1  在危险区域中安装电气设备，应根据危险区域的级别来选取合适的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其防爆类别和温度组别应不低于ⅡA T3。

2.16.4.2   下列设备允许安装在0区：

(1)  本质安全型设备“ia”；  

(2)  “ia”等级本质安全电路内包含的简单电气设备和元件(例如热电偶、光电元件、压力计、接线

盒和开关)，不会存储或产生超过IEC60079—14 限制的电能或能量；

(3)  潜没泵，应至少设有两种独立的方式在出现低液位时自动切断供电。

2.16.4.3   下列设备允许安装在1区：

(1) 本节2.16.4.2中所述电气设备；

(2) 本质安全型设备“ib”；

(3) “ib”等级本质安全电路内包含的简单电气设备和元件(例如热电偶、光电元件、压力计、接线

盒和开关)，不会储存或产生超过IEC60079—14 限制的电能或能量；

(4) 隔爆型设备“d”；

(5) 正压型设备“p”；

(6) 增安型设备“e”；

(7) 浇封型设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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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充砂型设备“q”；

(9) 特殊型设备①“s”；

(10)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阳极或电极、测深仪或计程仪的传感器，应将这些设施设置在气密

围蔽处所，并且不应毗邻液货舱壁；

(11) 路经电缆。

2.16.4.4   下列设备允许安装在2区：

(1) 本节2.16.4.3中所述电气设备；

(2) 无火花型电气设备“n”；

(3) 正常工作时不会出现火花、电弧和热点的设备。

2.16.4.5   发射天线及其所属索具的位置均应远离易燃或易爆蒸气或气体的出口。

2.16.4.6  可在危险区域或处所内安装的电气设备，其开关和保护电器应能分断所有的极或相，而

且应设在安全的区域或处所内。设备、开关和保护电器应有清晰而耐久的标志，以便于识别。

2.16.5   接地与防静电

2.16.5.1   在危险区域或处所中所有电气设备，不管其工作电压如何，其金属外壳均应可靠接地。

 
2.16.5.2   为防止静电放电危害，货油舱(柜)、处理装置和管系应按本篇1.3.4.12的规定进行接地。

2.16.5.3   桅索应与船体有可靠的电气连接。

2.16.6   载运闪点(闭杯)不超过60℃货油的油船的危险区域划分

2.16.6.1   以下区域或处所应属于0区：

(1) 货油舱、污油水舱以及货油舱和污油水舱的任何压力真空管系或其他透气系统；

(2) 含有货油的管路和设备的内部空间。

2.16.6.2   以下区域或处所应属于1区：

(1) 毗邻货油舱的隔离空舱和压载舱；

_______________

①  电气设备采用专用标准未包括的防爆型式(隔爆型、增安型、本质安全型、正压型、充油型、充砂型、浇封型和无火
花型)时，经检验单位认可，可作为特殊型电气设备，标志为“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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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货泵舱，其机械通风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 货泵舱的机械通风发生故障时应在有人值班处所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

② 机械通风故障后，应立即采取措施恢复通风；

③ 若在较长的时间内无法恢复机械通风，除以下设备之外，其余电气设备均应能在安全区

域进行关断，并应有措施防止未经许可的再次接通：

(a) 本质安全型设备；

(b) 隔爆型灯具；

(c) 隔爆型通用紧急报警发声器，但其内部应无产生火花的触点。

④ 在机械通风停止较长时间后或初次使用时，货泵舱应至少进行5次换气后，电气设备(本

质安全设备、隔爆型灯具和隔爆型通用紧急报警发声器除外)才可接通电源。

(3) 直接在货油舱上方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例如甲板间处所)或其舱壁在货油舱舱壁之上并与之

成一直线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

(4) 除隔离空舱以外其他与货油舱毗邻而且在货油舱顶板下面的处所(例如围壁通道、走道和杂货

舱)以及货油舱下面的双层底和管隧；

(5) 距离货油舱舱口、气体或蒸气出口①、货油分配阀门、货油舱阀门、货油管路法兰、货泵舱

通风出口以及允许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气体或蒸气少量流通的货油舱压力/真空阀3m以内的开敞甲板区

域或开敞甲板上半围蔽处所；

(6) 在装卸货油、压载或驱除货油舱气体过程中通过大量气体或蒸气混合物的货油舱出口向上，

以6m为半径、无限高度的垂直圆柱内；以及自该出口向下，以6m为半径的半球面内的开敞甲板区域，

或开敞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

(7) 距离货泵舱入口、货泵舱通风入口、隔离舱入口或其他1区开口处所1.5m以内的开敞甲板区域

或开敞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

(8) 所有货油舱(包括在货舱区域的所有压载舱)上面的开敞甲板区域，其构造限制了自然通风，

宽度为船的全宽，前后向货油舱首尾舱壁各向外水平延伸3m，离甲板高度为2.4m以内的区域；

(9) 在货油分配阀门下方溢流挡板内，以及以挡板为界向外水平延伸3m，离甲板高度为2.4m以内

的开敞甲板区域；

(10) 贮放输油软管的舱室；

_______________

①  这些开口包括观察孔、洗舱开口、油面空部容积(液货舱膨胀余位)测定开口、测深管、货油蒸气出口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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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装有货油管路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

2.16.6.3   以下区域或处所应属于2区：

(1) 如无特殊规定，则距离2.16.6.2中规定的1区中的开敞处所或半围蔽处所周围1.5m以内的区域；

(2) 在2.16.6.2(6)条中定义的区域之外4m的处所；

(3) 在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气体或蒸气少量流通的货油舱出口和货油舱压力/真空阀3m以内的开敞

甲板区域或开敞甲板上半围蔽处所以外2m的区域；

(4) 在通向1区的气闸内；

(5) 如甲板上设有连续围板(以使溢流被保留在甲板上并使之远离居住处所和服务区)，则以此为

界，向外延伸3m，且离甲板高度2.4m以内的开敞甲板区域；

(6) 所有货油舱(包括在货舱区域的所有压载舱)上面的开敞甲板区域，确保自然通风的开敞甲

板，宽度为船的全宽，前后向油货舱首尾舱壁各向外水平延伸3m，距离属于1区开敞或半围蔽处所周围

甲板的高度为2.4m以内的区域；

(7) 该处所邻近本节2.16.6.2(8)和2.16.6.3(6)条定义的开敞甲板区域，但低于主甲板，并在主甲板

上或不高于主甲板上方0.5m处有一开口，除非：

① 这些处所的入口以及处所的所有其它开口(包括通风出口和进气口)，不朝向液货舱区域，

并距液货舱最前部舱壁至少5m，远离液货舱出口或气体或蒸气出气口水平距离至少10m
的位置；并且

② 该处所设有机械通风。

(8) 本规范第6篇第3章第3.4.14.1规定的首尖舱及其透气管开口。

2.16.6.4  某些危险区域或处所，例如有开口直接通向危险区域或处所的区域或处所，如其通风、

增压(正压保护)、开口处门的设置以及其他安全保护措施符合接受标准①的有关规定，则该区域或处所

的危险性可以降低，或者作为非危险区域或处所。

 
    2.16.7   载运闪点(闭杯)超过60℃货油，且不加热或加热温度低于其闪点15℃以上的油船的危险

区域划分

   2.16.7.1  货油舱、污油水舱、货油舱和污油水舱的任何压力/真空阀管系或其它透气系统以及含

有货油或处理可燃气体或蒸气的管系和设备的内部空间属于2区。

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IEC60092-502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第502部分 液货船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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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  载运闪点(闭杯)超过60℃货油，且将其加热至其闪点以上或加热至与其闪点之差小于

15℃的油船的危险区域划分

   2.16.8.1   该类油船应符合本节2.16.6对载运闪点(闭杯)不超过60℃货油油船的规定。”

第17节  载运油箱中有自用燃料车辆船舶附加要求

2.17.1.2修改为：

“2.17.1.2  本节所要求的合格防爆电气设备应符合本篇1.3.3的规定，并且其防爆类别和温度组别应

不低于IIA T3。”

2.17.2修改为：

“2.17.2  在客船的舱壁甲板以上的特种处所、闭式滚装处所①和货船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少于10次的

闭式滚装装货处所装载车辆”。
    
2.17.3修改为：

“2.17.3  在客船舱壁甲板以下的特种处所、闭式滚装处所和货船每小时换气次数少于10次的闭式滚

装装货处所装载车辆”。
    
2.17.4修改为：

 “2.17.4   在客船和货船装货处所内装载车辆”。
    
新增2.17.4.3如下：

“2.17.4.2  若该处所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少于10次，则在距离车辆甲板或装车平台450mm的高度之

外，如不使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则应安装外壳防护等级至少为IP55的电气设备，且表面温度不应高

于200℃。”

删除2.17.5，原2.17.6和2.17.6.1编号修改为2.17.5和2.17.5.1。

_______________

①  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小于10次。




